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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非国铁控股合资铁路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利与弊进行了阐述，为了能够深入推进合资铁路的健

康、稳定、协调发展，作者结合自身的经验给出了完善非国铁

控股合资铁路建设中的不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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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日，随着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京津城际

铁路的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铁路正式进入了“高铁”时代，

高铁安全、正点、舒适、快捷的优势明显，已成为公务、商务

人士的出行首选交通工具。截至2019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

已突破3.5万公里，通了高铁的省份纷纷尝到了高铁的甜头，

各省（自治区）“市市通高铁”甚至“县县通高铁”的梦想悄

然绽放。

由于受国铁集团建设投资计划的限制，高铁规划建设的进

度和覆盖面不能让省方满意，各省“自主投资、自主建设”高

铁的想法应时而生，“十三五”期间省属企业甚至民营企业控

股的合资铁路公司纷纷成立，如湖北的汉十公司、山东的济青

公司、安徽的合安公司、浙江的杭绍台公司等等，地方政府自

主投资建设高铁或城际铁路的决心可见一斑。

随着参与自主建设高铁的省份越来越多、摊子越铺越大，

国铁集团意识到任由省方自主建设的后果。2017年5月28日，

原铁路总公司下发了铁总建设[2017]131号文《中国铁路总公

司关于明确铁路企业参与非国铁控股合资铁路建设项目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文中指出“干线铁路项目应明确项目的建设

管理委托铁路企业代建或以工程总承包模式组织建设，城际铁

路、支线铁路项目由项目公司自主决定建设模式”，地方政府

自主建设高铁的梦想基本破灭，地方政府“只控股不建设”的

高铁项目管理模式正式开启，地方政府有苦难言，但为了省内

高铁网尽快建成，只好忍气吞声，拱手把建设权交给铁路企

业。

在此浅谈非国铁控股高铁项目委托铁路企业代建模式的利

与弊，旨在引起更多高铁建设从业者和投资人的思考，在省方

和路方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
一、非国铁控股高铁项目委托铁路企业代建模式的利

1.高铁建设具有施工标准高、技术密集等特点，铁路企业

代建有利于统一建设标准、提高施工质量。

2.新建高铁需接入既有铁路枢纽或跨越既有铁路，涉及大

量的铁路营业线施工，铁路企业代建有利于减少协调环节，加

快“要点”进度。

3.高铁建设施工企业具有资质要求严、门槛高的特点，一

般都是“中字头、国字号”的大型施工企业，铁路企业具有完

善的信誉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在全国铁路系统适用，铁路企业

代建有利于筛选施工单位、约束施工单位。
二、非国铁控股高铁项目委托铁路企业代建模式的弊

（一）铁路企业代建不利于投资控制

高铁建设具有工程投资大、工艺变化快等特点，铁路企业

代建后往往会提高工艺标准、增加相关配套，对铁路局业务处

室和设备接管单位的要求基本上要做到有求必应，造成变更设

计特别是二类变更增多，投资总额大幅增加。

（二）铁路企业代建不利于技术进步

铁路企业代建后，省方项目公司的建设团队被迫退居幕

后，专业工程师只能从事征地拆迁、“三电”“三管”迁改等

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致使大量专业人才业务荒废、技术

退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因此跳槽或转岗。

（三）铁路企业代建不利于路地共建模式的推广

铁路企业代建后，省方项目公司虽为业主单位，但往往与

代建单位信息不对称，责权利不对称，代建单位倚靠铁路总公

司和各路局公司的大平台，经常做出超出地方规定的事情，有

时甚至越俎代庖，对地方业主单位的意见缺乏尊重，与地方业

主单位缺少必要的沟通，造成路地之间矛盾突出、关系紧张，

无法高效推进后续合作。
三、对非国铁控股高铁项目受托代建铁路企业的建议

（一）铁路企业应该解放思想，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

念

高铁建设审批环节多，外围协调广，在征地拆迁、外部环

境整治、环水保验收等方面需要省方的大力支持，单靠铁路企

业的一己之力很难做好，铁路企业要从大局出发，以包容开放

的态度让省方项目公司深度参与高铁建设，取长补短、积累经

验，共同提高，铁路企业不要一枝独秀，要做到百花齐放，共

同为高铁发展建功立业。

（二）铁路企业应该适度放权，不搞大包大揽、整体代建

铁路企业代建工作不要一刀切，动辄整体打包代建，可以

把施工难度小、不涉及既有铁路的标段让省方项目公司自建，

并对省方项目公司管理的标段进行全程监管，给予技术上的帮

扶和指导；省方项目公司也要发挥地方协调优势，对代建单位

征拆难度大、地方协调难的标段给予帮助，加大征拆和协调的

力度，互帮互学，形成劳动竞赛的态势。

（三）铁路企业应该克服本位主义，不给省方自主建设设

置障碍

铁路企业要在省方控股高铁项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一类变更设计审查上提供便利，及时安排审查，

及时出具批复意见或咨询意见。铁路局对省方项目公司报审的

营业线或邻近营业线施工方案，及时安排审查，及时落实施工

计划，让涉铁工程不再成为“拦路虎”。

（四）铁路企业代建过程应该公开透明，接受业主单位的

监督和审计

铁路企业代建项目在预算核备、验工计价、设计变更、竣

工决算等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并自觉接受业主单位的监督和

审计，让业主的钱花的明明白白。

铁路建设作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中重要的基建板块，

“十四五”期间高铁和城际铁路的建设步伐不会放缓，建设任

务依然繁重，只有解决了铁路企业和省方项目公司建设任务的

不均衡问题，实现路方与地方共建、齐心协力、互帮互促，才

能把高铁建的更快、更好，为“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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